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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淡江時報委員會設置辦法
 (83)校秘字第一九八九號函公布

85.08.12 (85)校秘字第二一一六號函修正
88.9.3 第66次行政會議依據 88.6.9 第41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88.09.10 (88)校秘字第二五四七號函公布

95.10.13 第10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10.20 校秘字第0950002837號函公布
96.03.16 第10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3.23 校秘字第0960000651號函公布
97.12.26 第109次行政會議通過

98.01.13 校秘字第0980000097號函公布

108.04.19 第16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7.22 處秘法字第1080000028號函公布
108.09.20 第16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6 校秘字第1080009234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強化校務發展之宣導，倡導學術研究風氣暨增進師生員工及校友之情誼，特依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之規定，設置淡江時報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淡江時報之策劃事項。
二、其他有關淡江時報之研究發展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秘書長兼任之，委員六至十八人由校長遴聘師生員工及校友組織之；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薦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四條　　本會每學年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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